
警方國安處早前以
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第9及10條 「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罪」 ，拘捕
反中亂港網媒《立場新

聞》多名高層及前高層，得到了廣大市民的支
持。

《立場》多年來包藏禍心，以新聞報道為
名，為黑暴、 「港獨」 提供輿論平台，向青少
年灌輸錯誤的法治觀念，製造社會的混亂不
安，以及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工作，早就
應該面對法律懲處。

今次國安處在掌握證據下依法拘捕相關人
士，《立場》畏罪自行關門，香港的輿論生態
將會更加健康，社會也將重回理性務實的軌
道，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穩定發展，有利於維護
市民的根本利益。

《立場》是污染香港傳媒生態和破壞社會
安寧的一顆毒瘤。在 「修例風波」 期間，製造
大量不實報道，頻頻發布撐暴煽仇的文章，並
與亂港分子合謀乞求外國 「制裁」 、煽動分裂
國家。眾所皆知前《蘋果日報》是反中亂港的
傳媒 「毒果」 ，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多
年來追隨黎智英，而《立場》與前《蘋果》
的高層之間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中陳沛
敏多次在《立場》刊登煽動的文章，其丈夫
鍾沛權更曾出任《立場》總編輯。

該機構從不遵守客觀報道事實的新聞原
則，卻自稱為新聞媒體機構，妄圖以 「新聞自
由」 和 「言論自由」 作為自己從事違法行為的
「擋箭牌」 。作為傳媒機構，從新聞專業出
發，任何對政策提出的批評都必須建立於理性
客觀的基礎上，但是《立場》往往藉此故意煽
動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恨情
緒，甚至圖謀顛覆特區政府。

《立場》又以新聞報道為藉口，試圖奪取

話語權，製造社會輿論，在報道黑暴新聞時，
刻意美化暴徒，肆意抹黑警方，為黑暴、 「港
獨」 保駕護航，更不斷激化社會矛盾對立，成
為香港青少年參與違法行為的 「洗腦」 工具。

《立場》的新聞偏頗不實，毫無公信力，
不靠客戶廣告、讀者訂閱等作為收入來源，資
金仍然充裕，其遭凍結資產達6100萬元，是
警方偵破國安案件中凍結最多的款項。警方
調查發現，大部分資金都以隱密方式存入，
金主和資金來源成疑，並會繼續調查資金來
源。

違法就要面對法律後果

香港是法治社會，今次警方對《立場》多
名高層或前高層的拘捕行動有充分理據，具合
法性。警方必須向社會發出清晰的訊息，在維
護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寧的面前，任何人都不能
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作為 「擋箭牌」 ，任何
新聞機構更不會有 「免死金牌」 。作為新聞機
構，有責任監察政府的工作，並發揮社會正向
輿論的影響力，但若是犯了法，亦同樣都要接
受法律制裁。

亂港媒體本身惡行纍纍，宣布停止運作是
咎由自取。不過，即使《立場》已經停止運
作，仍然是罪責難逃。《立場》一直以來都是
有目的地進行反中亂港的工作，為外部勢力破
壞國家安全和香港繁定的惡行推波助瀾，因此
不是結束運作便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警
方必須在掌握充分證據下採取法律行動，將危
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安寧的所有不法分子繩
之於法。特區政府也應盡快展開維護國家安全
的本地立法工作，讓反中亂港組織在香港再無
立足地。

中山市政協委員、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
副主席

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上月20日
發表《 「一國兩
制」 下香港的民
主發展》白皮

書，梳理了從英殖時期毫無民主的惡
象，到香港回歸以 「一國兩制」 為根基
而創造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民主發展道路
的歷史進程。

12月22日深夜，港大移除了所謂
「國殤之柱」 ，隨後中大和嶺南大學也
「抹去」 了校園裏的所謂 「民主」 浮
雕。如果說白皮書是為香港的民主發展
綱領定了調、明了路，正本清源地指明
了香港民主的歷史新起點，那麼香港高
校的自我 「割席」 ，則是在斷絕 「獨
草」 「獨根」 勢力進入校園方面的自覺
行為。由此說明，當下的香港社會在一
定程度上意識到，一味追求西方意義上
的民主或者說跟着西方話語而定位的
「自由人權」 ，在香港是沒有出路，甚
至會自斷後路，自毀前途。

回顧香港的歷史，英國當局對香港
是採取絕對的殖民統治手段，只問利
益，不問人權。不僅在新聞自由、言論

自由以及集會自由方面大加監控，甚至
建立了 「華洋分治」 的格局，對港人採
取高壓統治，在司法裁判方面實行種族
歧視。

盲從西方只會自毀前途

香港市民數次提出的民主訴求，例
如市議會的設立，改組立法局、建立民
選議席以及要求實行地方自治，均遭到
英國當局的拒絕。直至九七回歸前，港
英當局才開始着手布局所謂的 「政制改
革」 ，引入和擴大選舉體系，將區議會
和立法局部分議席驟變為選舉產生。此
舉可謂是別有用心，是妄圖將香港變成
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一方面與英
殖民當局在政治價值觀上保持緊密聯
繫，意圖延續其影響力、英國對香港的
政治操縱；另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恢復對
香港行使主權，埋下了一顆 「計時炸
彈」 。

可以說，英國不僅沒有給香港真正
的民主，而是為了殖民利益才釋放出隱
藏着反中亂港野心的假民主。

正是如此，英國殖民者在其離開香

港之前留下了一個 「民主陷阱」 ，嚴重
誤導了一批無知的港人，沉溺在西方民
主的神話之中，誤信英國為香港創造了
「雙普選」 ，甚至走上了將國家安全為
籌碼，向西方搖尾乞憐、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的不歸路。這種傾向的民主化，其
實是損害香港社會自身的發展利益，是
破壞每一個香港人追求幸福自由的基本
權益，更是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的民主時代是自回歸之後，在
「一國兩制」 的大前提下，實行 「港人
治港」 ，賦予香港特區 「高度自治」 和
港人廣泛選舉權而得以開啟的。原全國
政協常委、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劉漢銓在
接受採訪時指出， 「香港是實行 『一國
兩制』 ，香港的民主制度是在 『一國』
之下，受憲法限制，不是無限制的，與
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有根本上的不同；
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因此特區整個社
會制度都應受制於 『一國』 之下。」

一方面，憲法和基本法是保障和規
劃香港民主道路的法律基石；另一方
面，香港的民主機制必須是符合其法律
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以香港繁榮穩定

為目標的民主機制。正是在回歸之後，
香港才擁有了真正的民主；只有 「一國
兩制」 ，香港才擁有可持續的民主；只
有中央的堅定支持、努力推進和堅決維
護，香港的民主才能行穩致遠。

香港的民主從來都不是亦步亦趨學
習西方的民主，也不應是為西方政治神
話而 「神魂顛倒」 的劣質民主。香港的
民主是以廣大香港市民福祉為歸屬的優
質民主。何為優質民主？優質的民主是
給社會帶來全面的發展，給人們帶來幸
福。而劣質的民主只能是犧牲社會發
展，綁架民眾利益，危害國家安全。

推動發展上新的台階

縱觀歷史的進程，香港經濟的繁榮
發展從來都不是因為有多少西方意義上
的民主、普選與自由所塑造的。近幾年
來，恰恰是因為香港出現對西方民主的
迷思，香港經濟才屢遭重創、停滯，社
會人心撕裂，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齟
齬升級。

2021年的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和完
善選制之後，走上了全心全意謀發展的

道路。發展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金鑰匙。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的進步是相互聯
繫且互為表裏的。只有經濟的蓬勃發
展，民主的尺度才會有健康的基礎。與
此同時，良好民主的發展要促進經濟的
繁榮，人心的聚合，民主絕不能成為阻
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香港回歸之後，世界政治動盪，金
融危機不斷，香港如今的繁榮穩定離不
開內地改革開放的紅利與政策傾斜，也
離不開內地的廣闊市場和中央的全力扶
持。

歷史的快車駛入了2022年。在過去
的一年裏，完善選舉制度為香港政治環
境保駕護航，選委會的選舉與立法會選
舉的成功收官，讓香港市民重識優質民
主的風貌和實質。在新的一年裏，我們
既有國家強大的支持、國內大循環的市
場優勢，又有優質民主的政治保障，還
有 「愛國者治港」 的新格局，為什麼我
們不能重拾人心，團結一致，重新出
發，再為香港築一條安安心心的繁榮
路？

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
常務副會長

李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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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意識形態領域爭奪 三趨勢需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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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嚴正執法 無關言論自由

重塑優質民主 為港再築繁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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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立場新聞》
早前因為多名高層被
捕，6100萬元巨額資
產被警方凍結，宣布關

門大吉後，另一個亂港網媒《眾新聞》
亦表示會由今天起停止運作，網站不再
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與《立
場》不同，《眾新聞》暫時未惹上官
非，其聲稱的所謂停運理由是 「過去兩
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無
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理念」 云云。

所謂的 「社會遽變」 ，相信是指香
港國安法出台後，大批挑戰國安法、煽
動違法暴力行為的反中亂港政客及亂港
媒體高層被繩之以法，因而令《眾新
聞》惶惶不可終日。但問題是，為什麼
一些人認為在香港公然煽動反中亂港、
公然美化 「黑暴」 、鼓吹違法 「初
選」 、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可以容許
的？國家安全的底線全世界的標準都是
類同，英美國家同樣不會容許傳媒煽動
違法暴力以至分裂，香港以往未有強力
執法，令一些人愈來愈肆無忌憚，現在

只是嚴正執法，何來遽變？《眾新聞》
宣稱他們 「已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理
念」 ，然而，他們的理念是什麼？是反
中抗中，還是破壞顛覆？如果不是，
《眾新聞》又怕什麼？

「大台」雖拆 「小鬼」仍在

其實，誰都清楚《眾新聞》怕的是
什麼。《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相
繼關門，反映以往反中亂港勢力所依仗
所謂 「第四權」 ，再不是其煽風點火的
「保護傘」 ，執法部門對於違法行徑不

再投鼠忌器，不論是拘捕《蘋果日報》
高層還是《立場新聞》高層都是重槌出
擊，自然令到一直從事這些勾當的媒體
膽戰心驚，不但擔心高層被捕，更怕資
金被凍結，損失更加巨大。所以難保有
人為了轉移資金，避開追查，因而自行
停運，徐圖後計。

反中媒體紛紛停辦，涉案高層被依
法追究，固然令人振奮，亦向外界發出
強烈信號，國安法執行不會存在死角，

校園、傳媒、NGO等再也不是法外之
地，傳媒行使 「第四權」 同樣要守法。

隨着一眾反中媒體的退場，香港的
輿論環境有望得到一定改善，但必須注
意的是，反中亂港勢力對於輿論、宣
傳、教育等意識形態的爭奪，絕不會偃
旗息鼓，反而在 「黑暴」 「熱戰」 全面
潰敗之後，對於意識形態戰場的爭奪將
更加嚴峻，現在遠遠未到馬放南山，刀
槍入庫之時。

可以預期，未來意識形態戰場的爭
奪將是香港政治鬥爭的一個主線：

一是反中亂港勢力在輿論上的力量
並沒有顯著削弱，不過是化整為零，採
取 「無大台式的抗爭」 。《蘋果》、
《立場》、《眾新聞》的停運，無疑令
反中亂港勢力失去了幾個輿論陣地和平
台，但 「大台」 雖拆，小鬼仍在，資源
仍在。沒多少廣告的《立場》，其資產
竟高達6100萬元，較不少媒體的現金更
加充裕，這些資金從何而來？是所謂
「網上眾籌」 而來嗎？財來自何方，大
家心知肚明。這些年來，外國反華勢力

將香港作為打壓中國的 「跳板」 ，投入
了大量資源，當中不少就是投向輿論、
宣傳等領域。

現在這些傳媒宣布停運，某程度是
為了將資金及人手轉移，在國安法下反
中 「大台」 很難繼續營運，於是化整為
零，在網上成立大量新的輿論、宣傳群
組，繼續造謠、抹黑、煽動仇恨，未來
這些平台和群組相信會大量出現，成為
反中亂港勢力繼續煽風點火的新武器。

鬥爭更講技巧、難度更高

二是沒有 「大台」 ，反中亂港勢力
的輿論工作將更加隱匿，更加地下化，
要追蹤打擊將更為困難。以往亂港媒體
都是公開活動，有註冊、有登記、有地
址，外界較容易監察其言行，執法部門
也可以依法辦事。但沒有了 「大台」 ，
變成大量的群組、專頁，利用不同的網
絡平台、討論區作宣傳滲透，其言論肯
定會更加出格踩界，更有煽動性，這些
人可以隨時開啟或關閉專頁，甚至效法

台灣民進黨般成立多支 「網絡水軍」 ，
在網絡上造謠抹黑，屆時要追蹤及追究
將更為困難。

三是反中亂港勢力知道 「熱戰」 、
暴亂已此路不通，議會之路也走到盡
頭，要在香港繼續搞局，要為外國反華
勢力鞍前馬後，必定全力爭奪意識形態
領域，要輿論上全面否定新選制，打擊
特區政府，對青年學生進行 「洗腦」 滲
透。植入反中、違法暴力的思想，在社
會繼續挑動對立，製造分化，他們目的
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上將香港 「變
黃」 ，為下一次 「顏色革命」 作準備。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以往愛國愛港
陣營重視的地區戰、議會戰，隨着香港
國安法頒布實施和新選制的落實，形勢
已經出現轉變，反中亂港勢力已經在這
些領域退場，未來的主戰場是宣傳、輿
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這個戰場的
鬥爭更講技巧、更高難度，既需要大量
的輿論人才，更要求執法部門的嚴格執
法，全面狙擊，共同打好這場意識形態
戰。 資深評論員

《眾新聞》如􀎠行得正􀎡何須停辦？
《眾新聞》日前宣布將於今

日起停止運營，網站不再更新，
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筆者關注
的是這一帖文中提及停止運營的
原因，並認為值得深究，文中是

這麼說的： 「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初心，但可惜，過去
兩年社會的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我們無法
再毫無擔憂地，達成我們的理念。」 「在危機中，
我們必須先確保船上的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 云
云。

筆者無法得知《眾新聞》的 「初心」 到底是什麼，
希望不是與《蘋果日報》、《立場新聞》抱着同樣的
「初心」 ，如果那樣就性質不同了。筆者認為，過去
兩年社會的遽變，始作俑者顯然是反中亂港分子，包
括那些 「初心」 不正的媒體。幸虧有香港國安法頒布
實施，香港才有今天的穩定秩序。今時今日，將新聞
媒體納入依法治理的軌道是必須的，因為香港不能容
忍製造假新聞或發布煽動刊物。如果某個新聞媒體還
是刻意要超越法律的底線，當然會陷入 「危機」 之中，
受到法律的制裁。

還香港媒體清新環境

警方國安處日前採取行動，以涉嫌違反《刑事罪
行條例》第9及10條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罪，拘捕《立
場新聞》前任及現任高層數人。警方在記者會上指出，
《立場新聞》在前年7月至去年11月期間不斷刊登多篇
煽動性文章，例如，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 「形
容香港 『抗爭者』 被失蹤、被侵犯」 ，企圖引起他人
藐視香港政府、引起對司法憎恨等。這就是 「自作孽，
不可活」 的典範。

基本法第27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
版的自由。然而，這些自由卻不是絕對的，比如不能
危害國家安全，對此，媒體不能 「揣着明白裝糊塗」 。
媒體可以監督政府，當然可以批評政府施政的不足之

處，例如政府在防疫措施上存有缺失。但是，這種批
評也必須是客觀和真實的，如果惡意抹黑或造假，不
僅違背了新聞媒體的良心，甚至可能超越了法律的
底線。

據資料顯示，《眾新聞》曾刊出以偏頗手法解讀
官員回答提問的報道。去年10月8日，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在2021年施政報告記者會上，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
進行解說，其間有記者問有關立法會否 「以言入罪」 ，
鄧炳強局長清楚解釋犯罪需有行為和意圖的元素，並
有充分證據，及律政司詳細研究後才作出檢控，並非
一句說話就可以入罪。

但是，《眾新聞》其後報道卻聲稱保安局局長 「拒
絕保證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以言入罪」 。這種不顧事
實的報道，當然會挑起讀者的恐懼或憎恨心理，當然
要受到譴責。《眾新聞》自我陷入 「危機」 結局，本
來就怨不得他人。

可見，《眾新聞》如果 「行得正企得正」 ，本不
必擔心 「平安」 問題或宣布停止運營。相反，如果已
經發表了抹黑或煽動文章，違反了有關法律，則即使
停止運行，其主要負責人仍然逃脫不了法律責任。根
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第10條規定： 「任何人作
出或企圖作出煽動意圖作為、發表煽動文字、刊發煽
動刊物等，均可判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

最後，筆者贊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的立場，如果
任何人假借新聞工作犯法、危害國家安全，特區政府
必然會嚴正執法；而觸犯刑事法例的責任是追究終身
的，警方一有證據就採取適當行動。當然，警方也可
以考慮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的建議，可就今次案件列出
有何文章涉違法風險，使新聞媒體能夠在今後工作中
有所指引。

行文至此，結論已經非常明顯：香港新聞媒體如
果認為自己履行了客觀公正的準則，依法進行新聞媒
體工作，就不必擔心有什麼 「危機」 ；否則，趁早結
束運營，也可以還香港新聞媒體一個清新環境。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理事、香江智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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